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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文化产业是以文化为核心内容而进行的创作、生产、传播、展示

文化产品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活动，北京市文化产业发展规模日

渐扩大，产业发展质效双升。在此过程中，朝阳区结合自身优势，围

绕首都“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主动服务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

“文化、国际化、大尺度绿化”为主攻方向，推进文化产业高质发展。

区内文化企业集中、文化产业园区集聚趋势日益凸显，文化产业在推

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作用不断加大。 

文化产业发展主要依赖于文化产品的创造与传播，其核心资产为

知识产权。文化企业，主要通过对知识产权进行开发利用，进而获取

利润、实现资产增值及产业链延伸。保护知识产权不但是文化企业创

新发展的保障、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根本，更是促进我国文化繁荣的

关键。 

由于文化产品的核心要素为文化、艺术等领域的智力成果，属于

特殊的无形客体，具有易于复制传播、经济价值高等特点，文化产业

在迅猛发展的同时，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亦不断增加。为充

分发挥法院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作用，推动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对 2015 年至 2019

年审理的涉文化产业知识产权案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梳理案件

收结情况，分析案件特点及成因，在总结已有工作经验的同时提出行

业指导意见，以期为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第一部分 文化产业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概况及特点 

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和相关产品的生产活

动集合。依据国家统计局制定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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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业范围包括文化核心领域以及文化相关领域的 9类产业。其中文

化核心领域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

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务 6类；文化相关领

域具体包括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和文化消费终端

生产（包括制造和销售）3 类，上述 9 类产业下设 43 个二级类别以

及 146个三级类别。 

文化产业知识产权案件是指在文化产品及其相关产品生产活动

中产生的各类知识产权民事纠纷，集中表现为在文化内容的创作和传

播、文化产品的交易、文化产品的品牌维护和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

知识产权民事争议。在案件主体上，涉及文化内容的创作者、传播者，

例如作家、编剧、导演、影视制作公司、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等；在案

件类型上，涉及知识产权合同纠纷、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商标及不

正当竞争纠纷；案件涵盖文化产品制作、流转、衍生各个过程。 

2015年至 2019年，朝阳法院知识产权庭共受理文化产业知识产

权民事案件 19995件，占收案总量 84.4%；审结文化产业知识产权民

事案件 18793件，年平均结案率达 94.0%。 

 

 

 

 

 

 

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无形性特征使复制、传播智力成果更加便

捷，加之互联网技术的高歌猛进，网络侵权案件不断涌现，网络文化

领域甚至形成规模化的盗版利益链条，以致 2017年至 2018年涉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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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化维权案件大幅上涨。该类案件集中于著作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侵

权纠纷，以音乐、摄影、影视作品为主，在当事人、诉讼请求、案件

事实上共性特征明显。2018 年 9 月，涉互联网案件管辖调整后，朝

阳法院不再受理该类案件。为保障调查研究样本的有效性，本次调研

未包含上述批量类型化案件，以 2015年至 2019年涉文化产业知识产

权民事案件中随机抽取的 2000 件审结案件作为研究样本，分析文化

产业知识产权民事争议高发原因并提出行业风险指引。 

在案由分布上，样本显示文化产业知识产权纠纷类型集中于知识

产权合同纠纷，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及不

正当竞争纠纷；其中，知识产权合同纠纷 973件，其次为著作权权属、

侵权纠纷 681件，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 346

件。 

在案件标的额上，2015年至 2019年间，文化产业知识产权维权、

交易日益活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稳步加强。原告主张的诉讼请

求平均金额与判决支持的平均金额均逐年增长，2018 年、2019 诉讼

请求金额较 2015年分别增长 5.4倍、11倍；诉讼请求支持金额比重

呈上升趋势，五年间提高 1.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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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类别，朝阳法院审理

的文化产业知识产权案件呈现如下主要特点： 

一、文化产品增值促进合同交易，版权衍生开发特征明显 

文化产品增值离不开优质文化内容创作，产业增值带动合同交易

的频繁。样本显示，文化产业合同案件占全部知识产权合同案件比重

达 62.8%，9大类别文化产业全部囊括，内容创作生产类别占比最高，

达 60.3%，超过其他 8 大类别总和 20.6 个百分点；文化投资运营、

文化装备生产、文化消费终端生产、新闻信息服务 4类别占比较低，

均为 0.1%。 

 

 

 

 

 

 

 

 

在更为细化的文化产业二级类别视角下，涉及视听作品节目制作

案件占比达 39.5%，远高于其他二级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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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涉诉合同类型角度考察，涉及内容创作生产的委托创作合同纠

纷、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共计占比达

84.7%，体现文化产业领域创作氛围日益活跃，知识产权成果流转日

渐频繁。 

 

 

 

 

 

 

 

 

二、内容创作生产驱动版权保护，文化产业类别分布广泛 

文化产业与保护智力成果创作和传播的著作权法密切相关，音

乐、影视、出版、动漫、游戏行业蓬勃发展使内容创作价值日渐提升，

权利人版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在文化产业 9大类别中，著作权权属、

侵权纠纷案件涵盖除文化投资运营外的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

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娱乐休闲服务、文化辅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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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和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包括制造和销售）

8 大类别，内容创作生产及文化传播渠道两类案件数量占比分别为

54.2%、23.1%，成为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中主要的两类产业类别。 

 

 

 

 

 

 

 

 

分析文化产业二级类别，著作权权属、侵权案件主要分布于创作

表演服务、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出版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及数字

内容服务。 

 

 

 

 

 

 

 

在著作权权属、侵权案件中，不但涉诉产业分布广泛，权利人诉

请法院保护的权项亦较为多样，在著作权法规定的 17 项权项中，著

作权人主要主张的权项为复制权、署名权、发行权，分别占比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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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15.5%；同时主张多项著作权权项的比重为 42.4%，反映文化

产业著作权复合侵权行为频发。 

 

 

 

 

 

 

 

 

三、传统产业与文化产业有待融合，文化品牌维护任重道

远 

作为保护企业商业标识的商标法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反不正

当竞争法，其保护的产业范围涉及国民经济各行各业，而在商标权属、

侵权纠纷案件和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中，文化产业领域的纠纷占比为

32.3%，文化产业与传统行业协同发展理念有待加强，品牌开发与维

护意识亟需提升，文化创新带动传统产业转型的能力仍需进一步拓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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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文化产业商标权属、侵权纠纷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

分布于文化核心领域及文化相关领域中除文化投资运营外的 8 大类

别，纠纷高发于内容创作生产及文化消费终端生产。从二级分类类别

看，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主要集中于数字内容服务、其他智能

文化消费设备制造、互联网信息服务及会议展览服务四个领域。 

 

 

 

 

 

 

 

 

 

第二部分 文化产业知识产权纠纷高发领域及成因分析 

一、知识产权合同纠纷领域 

文化产业知识产权合同纠纷占总体比例达 48.3%，系纠纷的首要

产生领域。主要集中于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著作权转让合同纠

纷、委托创作合同纠纷、合作创作合同纠纷、涉教育及网络的特许经

营合同纠纷、涉网络的技术合同纠纷等。纠纷产生的原因集中于以下

几个方面。 

（一）多重许可导致的纠纷易发 

著作权转让或专有许可内容如未进行著作权登记则作品转让或

专有许可的情况无法为外界获知，授权主体更换授权客体名称等“移

花接木”的多重授权做法更加大了被授权人考察是否存在在先授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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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 1，司法实践中因重复授权引发的纠纷较为常见。如在涉及影视

节目制作的文化产业中，小说、剧本的权利人将作品授权给不同的剧

方供开发影视项目，剧方将影视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给不同的视

频播放平台等。 

（二）违反授权范围约定导致的侵权纠纷多发 

著作权法规定的多项权利对应不同的传播路径及保护范围，如复

制、发行图书通常对应的是出版行业的利益，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

是数字环境下的互联网传播利益。在授权方没有授权某项著作权的情

形下，被授权人越权对外授权，除可能引发侵权风险外亦会产生违约

风险 2。另外，著作权合同中通常约定了授权期限、地域范围、授权

类型等内容，被授权人超越授权期限、地域范围使用作品，独占许可

的授权人仍在被授权人获得许可的范围内使用作品导致诉讼频发。 

（三）因授权期限届满而履行义务尚未完成的纠纷易发 

文化产品制作是一项复杂工程。从小说、漫画、游戏等初始内容

转化为视听作品耗时漫长，历经筹备、制作、送审、宣发等多个周期，

受剧本质量、可视化过程、项目资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合同履行各

阶段有可能会超出当事人的预期判断，例如约定过短的授权期限将导

致合同履行面临违约风险 3。此外，“改编成为影视项目”“上线”

等模糊化的合同履行节点，可能影响权利人合同利益的实现 4。 

（四）实际履行变更合同约定、成果验收标准模糊导致纠纷易

发 

在视听作品制作、技术服务、技术开发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更改

成果交付期限、付款周期、交付成果类型现象迭出。实践中合同变更

                                                             
1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知）初字第 31388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2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知）初字第 06652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3
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知）初字第 47634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4
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 0105民初 39978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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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的纠纷主要体现为：一是在成果交付标准主观化的情况下，委托

方不断提出修改意见造成受托方交付期限迟延；二是委托方因资金短

缺、成果不符合预期等原因迟延付款，受托方也相应迟延交付成果；

三是合同标的发生变更，如创作网络剧本变更为创作传统电视剧剧

本、技术服务合同中增加核心技术需求 5。此外，委托创作的文化产

品以 “具有艺术感染力”等主观色彩较强词句作为作品完成标准而

产生的纠纷屡见不鲜。模糊性约定具有任意解释的风险，委托方和受

托方对作品是否符合心理预期与效果通常存在不同的理解，故因作品

完成标准产生的纠纷多发 6。此外，涉及专业服务，如网页设计、系

统开发的技术类合同中过于简单的功能描述、名词解释亦存在合同各

方差异化理解的情形，由此引起的纠纷亦比较常见。 

（五）合同履行成果及款项交付不当引发纠纷 

委托创作合同、技术服务合同、技术委托开发合同中委托方为确

保受托方成果交付，在报酬支付形式上常选择分段式付款。实践中由

此引发的纠纷主要体现为合同履行节点与付款节点不对应导致产生

合同违约之诉 7，又如在部分委托创作合同、合作创作合同纠纷的案

件中，创作者因参与到后期视听作品开发事宜，涉及与多方合作成员

沟通联络。创作者以非合同约定的发送方式提交工作成果，导致被诉

违约时有发生 8。另外，往来款频繁的著作权合同或影视投资类合同

中，多笔资金混杂时不易区分双方往来款项用途，在一方履行未标注

款项性质，或采用“往来款、借款”等笼统措辞备注，另一方不认可

该笔款项时导致纠纷产生 9。 

（六）违反《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及合同约定引发纠纷 
                                                             
5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 0105民初 81486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6 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知）初字第 05783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7
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 0105民初 2202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8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知）初字第 20023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9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 0105民初 83776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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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文化产业的室内娱乐活动、文化科研培训、婚庆典礼服务、

动漫衍生等领域的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特许人不具备商标、品牌等

特许经营资源、未向被特许人披露《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

二条规定的信息，不符合应当至少拥有经营时间超过 1年的 2个直营

店多为被特许人起诉解除合同的主要原因，上述原因与特许人违约行

为结合后，被特许人主张解除及损害赔偿的纠纷频发。 

二、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领域 

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在涉文化产业纠纷中占比 34.4%，纠纷产

生原因一方面源于技术更新带来著作权人与传播者利益格局的调整，

互联网环境下行为人版权意识有待提高；另一方面源于著作权人对权

利归属、合理使用、思想与表达、损害赔偿等制度的理解差异，启动

司法程序前未能充分评估诉讼风险。 

（一）版权保护意识有待提高引发侵权纠纷 

著作权法以调整专有行为的方式界定权利保护范围，实践中侵权

人知识产权意识有待提高，认为作品被权利人置于互联网领域即属于

可任意使用的“公共资源”，尤其当该作品已被其他社交、新闻、娱

乐平台使用时，误将“广泛使用”等同于“无明确权属”，并抱有自

身知名度低，使用不易被发现的侥幸心理，甚至有的经营者采取不付

出授权成本而扩大规模的“先侵权、后规范”经营模式，导致侵权行

为产生。主要表现为未经授权直接上传作品；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用户上传内容侵权；提供链接等技术服务手段，作品在线播放侵权；

网络直播侵权四类侵权行为 10。 

（二）对著作权法保护范围理解不当引发争议 

著作权法仅保护思想的表达而不保护思想，思想与表达的二分原

                                                             
10
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 0105民初 10412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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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一直以来都是著作权领域的复杂问题，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个案

认定，实践中有部分作者对此认知不足，认为只要对方使用其作品的

相关内容即属于抄袭，进而引发诉讼。此类情况多见于小说等文字作

品抄袭纠纷中，及根据剧本、小说等文字作品拍摄影视剧的纠纷中，

相关主体对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思想与表达各自涵盖的范畴把握并不

充分。11 

（三）对合理使用制度认知不足引发纠纷 

著作权法不仅保护作者的权利，亦鼓励作品的正常传播，因此设

立了权利限制方面的合理使用制度，规定部分使用作品的行为不须经

过著作权人许可，亦不必支付报酬。实践中，对合理使用制度理解不

足，容易引发纠纷，如使用者在影评中，使用了原告少量电视剧截图，

公众难以通过浏览截图获知电视剧内容相反可能起到宣传电视剧的

作用，在截图未对电视剧起到实质替代作用的情况下，属于合理使用，

权利人无权禁止这一使用方式。此类案件反映出著作权人在行使权利

时存在忽略作品保护与传播之间平衡关系的现象 12。 

（四）新技术发展引发作品认定的争议增多 

互联网等数字新兴技术的发展推动文化产业日益兴盛，同时也对

著作权法适用提出挑战。其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虚拟现实场景、直

播画面等智力成果涉及内容可版权性的认定，对确立作品这一权利客

体和其负载的作者专有权、并以此调整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关系的

著作权法造成适用困境，由此也引发权利人与使用人之间的利益争

夺 13。 

（五）权属证据留存不足引发争议 

                                                             
11
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 0105民初 43127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12
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 0105民初 10028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13
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 0105民初 51305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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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实务中根据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授

权文件等材料认定涉诉作品著作权的归属，权利人应当留存相应权属

证据。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权利人认为仅凭登载于互联网的作品水印

证明权属，或者使用可以随意更改数据形成时间和上传时间的软件创

作作品，而不对相关创作时间节点采用其他方式予以固定证据，导致

侵权人不认可其享有权利，引发争议 14。 

（六）举证不力导致赔偿数额难以达成共识引发诉讼 

在著作权侵权损失赔偿数额认定上，能够确定权利人实际损失或

侵权人违法所得的，按照该损失或获益数额确定赔偿额；损失或获益

数额不能确定的，法院可在法律规定的赔偿数额范围内酌情进行确

定。著作权侵权发生后，权利人与侵权人协商和解时，往往难以对其

损失或侵权人获利进行举证，亦未能就法院酌定赔偿数额的因素，如

作品点击量、授权许可费、知名度及市场价值、定价机制等予以举证，

导致双方难以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最终和解失败引发诉讼争议 15。 

（七）职务作品归属引发纠纷 

文化产业知识产权案件中，绝大部分案件涉及内容生产行业，相

关从业企业不可避免需要员工进行创造性劳动创作作品，员工与企业

之间多发作品权属争议纠纷，主要体现为一般职务作品及特殊职务作

品的构成要件上，员工与企业围绕“是否为完成工作任务而创作”“是

否主要利用公司条件创作”“是否由公司承担责任”出现分歧 16。 

三、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领域 

文化产业的商标权属侵权纠纷及不正当竞争纠纷共占比 17.3%，

主要表现为商业标识的不当使用、侵害商业秘密、虚假宣传等行为。

                                                             
14
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 0105民初 51200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15
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 0105民初 57903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16
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 0105民初 67607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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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两类纠纷虽占比不大，但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商标使用行为对文化市

场秩序的破坏力较大，影响也较为深远。通过分析，发现该两类纠纷

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不当使用商业标识引发纠纷 

商标是典型的商业标识，但对于文化产品，尤其是无形的文化产

品而言，自然人姓名（包括作者笔名、艺人艺名等）、企业名称（包

括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名称简称）、产品名称（如电影等作品名称）、

产品包装装潢（如书籍的包装封面）等商业标识在快速引起消费者注

意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上商业标识一般而言无法受到著作

权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特别法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发挥补充性保

护功能。如不当使用涉文化产业的艺人姓名、图书包装装潢，可能引

发不正当竞争之诉 17。 

（二）注册商标包含的通用元素正当使用引发商标侵权纠纷 

文化商品与服务的商标侵权判断较传统行业商品与服务判断更

为复杂，在文化产业相关的商标侵权案件中时有涉及通用元素的正当

使用、描述性使用等商标侵权判定中的基础性问题。如果注册商标显

著性弱、知名度有限，被诉侵权行为仅在描述商品内容、特点意义上

使用相关注册商标中的部分元素，则被告抗辩有可能获得法院支

持 18。 

（三）跨界搭便车引发不正当竞争纠纷 

文化产业“跨界发展”的趋势日益普遍，关联产业经营者搭便

车、蹭热度的纠纷频发，比如近年来影游联动相互改编日益增多，一

些经营多年的知名 IP 改编成功将会获得巨大的商业价值。关联产业

                                                             
17
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知）初字第 22629号、（2016）京 0105民初 41962号一审民事

判决书。 
18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知）初字第 56312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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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营者虽未直接使用原知名电影或游戏元素，但若主观上有搭便车

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商品名称的，有可能

引发不正当竞争纠纷 19。 

（四）员工离职而引发侵害商业秘密纠纷 

样本显示，因员工离职而引发的不正当竞争案件频发 20，当事人

通常会寻求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及商业秘密相关规定的

保护。在这一过程中，采取了签署书面保密协议等保密措施，并能充

分举证证明其主张的技术信息及经营信息所具有的秘密性、价值性的

经营者，通常可获得法院判定的支持。 

（五）不理性自力救济引发不正当竞争纠纷 

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后，涉事双方在提起诉讼前，可能采取发表

公开声明等救济方式减少对方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己方所造成的影响。

而这种公开声明，如措辞不当，损害了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或商品声

誉，可能构成新的商业诋毁不正当竞争行为。实践当中因前后牵连行

为引发竞争对手互诉对方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案件已不鲜见 21。 

（六）不当利用他人成果引发虚假宣传纠纷 

文化产业领域中，为吸引顾客，经营者往往会使用经典案例或既

有成果进行广告宣传，但如使用其不享有权利的非真实成果进行广告

宣传，则可能构成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实践中，使用竞争对

手的项目、成果、作品推广宣传自身服务引发的纠纷，司法实践中较

为多见 22。 

 

                                                             
19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知）初字第 22629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 0105民初 17538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21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知）初字第 42374号、（2015）朝民（知）初字第 46540号一

审民事判决书。 
22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知）初字第 22678、25867、29683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16 

第三部分 文化产业知识产权纠纷司法保护及审判延伸 

一、坚持依法保护知识产权，服务区域文化产业发展 

（一）注重新业态成果保护，推动文化科技跨界融合 

朝阳法院知产庭注重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探索新

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案件的法律适用，促进文化创意行业及新兴业

态发展。例如，在虚拟现实场景侵犯著作权案中，对 VR 场景下改编

与复制的判断进行了有益探索，判决明确新技术条件不构成对复制或

改编行为的影响因素，仍应当对 VR 场景显示的效果与涉案作品进行

比对后判断。 

（二）坚持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树立良好司法公信

力 

朝阳法院知产庭集中受理区内知识产权涉外案件。近年来，随着

区域经济的发展，涉外知识产权案件逐年增多。我院在涉外案件审理

中，一贯坚持公正司法、平等保护国内外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利。

以 2019 年依法审结的捷豹路虎车不正当竞争案为例，该案被境内外

主流媒体高度评价，认为裁判结果进一步加强了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

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法院知识产权类案件裁决结果的公正性。 

（三）鼓励和保护作品原创，规范作品传播秩序 

朝阳法院知产庭始终坚持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平衡著作权权利保

护与权利限制的关系。保护原创作品版权权利、规制抄袭行为，根据

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摄影作品、视听作品等不同作品类型，依法准

确适用独创性认定标准，确定权利归属，妥善处理著作权争议，促进

著作权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 

（四）妥善适用商标法规定，合理平衡商标注册与使用 

朝阳法院知产庭区分不同情形妥善适用商标法，保护合法商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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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同时保护文化市场创新经营活力。对于知名度较高的商标实施的

恶意侵权行为，加大赔偿力度；对被诉侵权人的非商标性使用、商标

中包含的通用元素的正当使用，依法不认定构成商标侵权；对商标注

册人未实际使用注册商标的，仅为商标注册并维权的，依法适用商标

法规定，判决不予赔偿。 

（五）审慎适用一般条款，保障市场自由竞争 

朝阳法院知产庭明晰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本意，鼓励和保护公平

竞争，维护诚信经营及市场自由竞争秩序。从维护公平、自由、效率

的价值出发判断经营者竞争利益，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对公共利益、

消费者利益和经营者利益进行综合衡量。明确损害与竞争行为的关

系，将不会造成损害的竞争行为留给市场解决。案件审理中重点考察

被诉竞争行为正当性，既防止失之过宽从而造成对市场竞争秩序的不

良影响、也防止失之过严对竞争自由的过分抑制。 

（六）深入落实繁简分流机制，多举措并行提高审判质效 

朝阳法院知产庭从审判团队建设、信息化建设、送达方式改革多

角度深入落实繁简分流机制，提高审判质效。具体来说：一是建立 1

名速裁法官加动态法官助理团队模式，对于法律关系简单案件进行分

流，2019年全年，速裁团队共分流 1760件案件，结案量占全庭总量

的 42.8%。二是着力推进司法供给向互联网领域的延伸，以信息化手

段提高审判效率。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积极推进线上庭审；

试点庭审记录改革，在简易程序中，适用以庭审录音录像替代庭审笔

录，充分发挥技术优势，为当事人提供更高效、畅通、便利的诉讼服

务；落实市场主体送达认诺意见，积极开展电子送达，提升送达成功

率及效率。三是深化送达方式改革，积极落实市高院与市市监局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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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市场主体送达地址认诺意见，运行集中送达，充分提高电子送

达使用率，提升送达有效率，缩短诉讼周期。 

二、坚持党建引领，延伸审判职能服务产业环境 

（一）坚持党建引领，打造专业化知产审判队伍 

朝阳法院知产庭始终把党的建设和政治建设摆在知识产权审判

工作的首位，党支部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把知产审判工作放到党

和国家事业大局中去审视部署推动，积极践行司法服务，全面助力区

域营商环境优化。以“知无涯·行致远”党支部为领导核心，通过

“知行”“知思”“知学”党小组对接“博耘”“博闻”“博译”

团小组，实现覆盖全庭的精细化管理，3个党、团小组分别侧重于著

作权案件、商标案件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审判及调研工作，实现案件

专业化分类审理。 

（二）深入推进诉调对接，提高多元调解化解纠纷能力 

朝阳法院知产庭现有 3家知识产权专业调解组织开展驻庭调解

工作。为确保调解组织多元调解工作落到实处，朝阳法院知产庭建立

了系统深入的诉调对接机制，专门设立诉调对接审判团队，从调解程

序、事实查明、法律适用等全方面对调解组织进行培训指导，提高多

元调解工作实效。2019年，调解组织共对 3884件案件进行诉前调解，

占总年度收案量的 89.9%，调解成功 355件。 

（三）着力拓宽审判人员国际视野，提高涉外司法工作水平 

在国内外经贸交流日益频繁、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数量不断增长的

背景下，朝阳法院知产庭坚持将涉外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置于国际、国

内两个大局中谋划，一方面通过法官会议，对涉外案件中频发的一系

列程序及实体法律问题进行集中探讨，另一方面依托团支部下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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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译”子项目，对外国判例进行翻译、研读，力求做到审理事实清

楚、适用法律正确，确保社会效果及法律效果的统一。 

（四）常抓不懈审判调研，深入研究疑难复杂问题 

面对涉及新兴文化产业和新型商业模式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朝

阳法院知产庭不断加强调查研究，提高知识产权司法能力，形成《涉

影视行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调查研究》《涉影视衍生品知识产权司

法保护调研报告》《视频聚合平台运行模式著作权法规制的司法认定》

《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调研报告》等多项与文化产业相关的调研

成果，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突出调查研究的实用性和针对性。 

（五）积极发出司法建议，推动文化产业诉源治理 

针对审判中提炼挖掘出的规律性问题，朝阳法院知产庭紧密结合

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和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针对行业内突出的风险隐

患向相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督促行业管理部门加强管理、堵塞漏洞。

曾向工信部、国家互联网办公室、国家版权局、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和

旅游局等发出司法建议，协同社会各部门共同加强社会管理。 

（六)帮扶行业精准普法，提升审判社会引导力 

为落实朝阳区“三化”工作要求，积极主动帮扶行业精准普法，

朝阳法院知产庭与文创实验区建立长期交流机制：以法官工作站为工

作抓手，赴铜牛电影产业园等多个文创园区进行普法讲座和法官公益

课堂，结合“京法巡回讲堂”，多次前往建外社区等我区街乡、中小

学校开展知识产权专题法律公益讲座，积极开展志愿服务。 

 

第四部分 加强提升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与建议 

一、从宏观方面提升产业融合推动经济结构战略转型 

（一）强化创意品牌保护，拓宽文化产业与传统产业双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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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生产力的文化企业，应拓宽发展思路，持续优

化文化产业布局结构，推动文化产业和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促进文

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文化企业应提升文化内容价值的最大化，

扩容市场开发空间，最大限度地开发文化产品的商业价值，规划开发

布局，将文化内容向传统产业延伸。以影视企业为例，除创作出高质

量的影视作品外，影视企业应提升衍生行业的商业布局意识，将核心

影视元素衍生开发至各行业领域，提升文化内容价值。另一方面，传

统产业企业应注重提炼传统产业核心产品的文化品牌价值，向文化领

域延伸，例如，酒业公司可以提升其品牌的产业辐射范围，将其酒类

产品品牌打造为具有文化市场竞争力的品牌IP，形成对文化旅游产业

的覆盖。 

（二）强化知识产权立体保护，以多元解纷方式依法维权 

对文化产业经营者而言，应将被动制止侵权转化为主动防范纠纷

的发生，在综合立体的知识产权法律引导下进行文化产品的创作、生

产、传播文化商业活动。改变“创作——运用——保护”为“保护创

作——保护运用”，在知识产权创作与运用的同时注重知识产权保护。

具体而言，即充分综合运用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以图形为产品元

素为例，具有独创性表达的图形可以为著作权法保护，著作权人应主

动积极进行著作权登记等活动留存权属初步证据；图形富有美感并适

用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属于专利法保护的外观设计，文化企业应积

极主动进行专利申请；图形亦可作为商标申请注册；此外，知名商品

特有的包装、装潢还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总之，将创意成果进行

综合立体的管理和保护可以加强自身知识产权保护。此外，在纠纷发

生后，除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外，权利人应积极拓展纠纷维权和解决

渠道，既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时提出举报线索，也可以向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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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调解组织申请化解纠纷，帮助企业及

时高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二、从微观角度强化知识产权各领域维权能力 

（一）规范权属取得与作品使用，防范著作权侵权风险 

著作权保护的客体是文化产品中最为常见的载体形式，原创内容

的价值产生与再造与著作权息息相关。从权属取得方面，文化企业须

注重健全版权采购制度，通过合法授权取得作品，并加强对所购作品

权属的审查。并且加大权属证据留存力度，以避免诉讼纠纷发生时出

现权属争议。通过签订授权许可合同取得相关权文化企业在使用利的

作品时，要严格遵循合同约定的使用期限、地域范围、具体权项，避

免超范围使用导致侵权。对委托他人创作的作品或职务作品，应通过

合同明确约定作品权利归属及委托关系双方、单位与职工双方各自的

权利范围。从作品使用方面，企业可通过签订保密协议等方式，防止

在与他人洽谈、合作过程中向他人泄露自身未发表作品内容。 

（二）规范合同文本与履约行为，防范知识产权合同纠纷风险 

文化产业合同案件通常标的金额不菲，相关主体应在订立合同之

初建立要素式审查模式，避免潜在交易风险。在合同履行期限、违约

责任等主要内容上细化合同条款。以委托类合同为例，应着重审查是

否有明确的成果验收标准、是否列明各阶段性工作成果价值，并充分

评估合同履行周期，合理划分合同履行的各项阶段。当合同约定有履

行期限时，合同主体应按期履行；当履行情况与合同约定出现偏差时，

应当及时以书面方式签订变更协议。对于文化产品、商业标识、商业

秘密等已经有明确约定权利归属的，应严守契约。 

（三）规范内部管理制度，防范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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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和竞争优势的市场经济价值转化对于文化企业的发展具有

重要的影响。文化企业要防范涉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风险，不

仅有赖于市场其他经营主体的诚信经营，更要从自身入手，规范内部

管理制度：一是制定商业秘密保护机制，通过签订保密协议、限制人

员访问、限定知悉范围、制定企业商业信息分级管理制度、对保密信

息载体加密加锁、添加保密标识等多种手段保护其商业秘密；二是建

立健全侵权预警监测机制，通过设立专业化部门、与第三方监测机构

合作等方式，及时发现商标侵权或擅自使用有一定影响企业名称等侵

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避免重大商业利益损失的扩大；三是规范企业

对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实施救济措施的处理流程，在采取发表公开

声明等自力救济减少侵权行为的影响时，应当做到以事实为根据，避

免因言论失当反而陷于侵权或不正当竞争之境地，对于侵权或不正当

竞争行为进行合理预判，可能带来较大影响的，应当及时采取证据、

财产或行为保全，减少损失。 

 

 

结 语 

文化是最根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

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传承和延续的重要保障，更是推动营造良好营商

环境的应有之义。朝阳法院将继续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

理念，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http://baike.eastmoney.com/item/%E4%BA%A7%E6%9D%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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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规范固本，创新赋能，切实提升审判质效，为文化产业蓬

勃发展，繁荣兴盛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〇二〇年六月 

          制作部门：民事审判五庭(知识产权审判庭) 

http://baike.eastmoney.com/item/%E6%84%8F%E8%A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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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表 1《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表》 

 

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表
23
 

代 码 

类别名称 说 明 
行业分类 

代码 
大

类 

中

类 

小 

类 

    文化核心领域 本领域包括 01-06 大类。   
01    新闻信息服务    

 011  新闻服务    

   0110 新闻业 包括新闻采访、编辑、发布和其他新闻服务。 8610 

 012  报纸信息服务    

   0120 报纸出版 包括党报出版、综合新闻类报纸出版和其他报纸出版服务。 8622 

 013  广播电视信息服务    

   0131 广播 指广播节目的现场制作、播放及其他相关活动，还包括互联网广播。 8710 

   0132 电视 指有线和无线电视节目的现场制作、播放及其他相关活动，还包括互联网电视。 8720 

   0133 广播电视集成播控 
指 IP 电视、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等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的集成播控，还包括普通广播电视节目集成播

控。 
8740 

 014  互联网信息服务    

   0141 互联网搜索服务 指互联网中的特殊站点，专门用来帮助人们查找存储在其他站点上的信息。 6421 

    0142 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 
包括网上新闻、网上软件下载、网上音乐、网上视频、网上图片、网上动漫、网上文学、网上电子邮件、网上新媒

体、网上信息发布、网站导航和其他互联网信息服务。 
6429 

                                                             
23来源于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gz/tzgb/201804/t20180423_1595390.html，2020年 5月 5日访问。 

http://www.stats.gov.cn/tjgz/tzgb/201804/t20180423_15953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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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码 

类别名称 说 明 
行业分类 

代码 
大

类 

中

类 

小 

类 

02    内容创作生产    

 021  出版服务    

   0211 图书出版 包括书籍出版、课本类书籍出版和其他图书出版服务。 8621 

   0212 期刊出版 
包括综合类杂志出版，经济、哲学、社会科学类杂志出版，自然科学、技术类杂志出版，文化、教育类杂志出版，

少儿读物类杂志出版和其他杂志出版服务。 
8623 

   0213 音像制品出版 包括录音制品出版和录像制品出版服务。 8624 

   0214 电子出版物出版 包括马列毛泽东思想、哲学等分类别电子出版物，综合类电子出版物和其他电子出版物出版服务。 8625 

   0215 数字出版 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出版服务。 8626 

   0216 其他出版业 指其他出版服务。 8629 

 022  广播影视节目制作    

   0221 影视节目制作 

指电影、电视和录像（含以磁带、光盘为载体）节目的制作活动，该节目可以作为电视、电影播出、放映，也可以

作为出版、销售的原版录像带（或光盘），还可以在其他场合宣传播放，还包括影视节目的后期制作，但不包括电

视台制作节目的活动。 

8730 

   0222 录音制作 
指从事录音节目、音乐作品的制作活动，其节目或作品可以在广播电台播放，也可以制作成出版、销售的原版录音

带（磁带或光盘），还可以在其他宣传场合播放，但不包括广播电台制作节目的活动。 
8770 

 023  创作表演服务    

   0231 文艺创作与表演 指文学、美术创造和表演艺术（如戏曲、歌舞、话剧、音乐、杂技、马戏、木偶等表演艺术）等活动。 8810 

   0232 群众文体活动 指对各种主要由城乡群众参与的文艺类演出、比赛、展览等公益性文化活动的管理活动。 8870 

   0233 其他文化艺术业 
包括网络（手机）文化服务，史料、史志编辑服务，艺（美）术品、收藏品鉴定和评估服务，街头报刊橱窗管理服

务和其他未列明文化艺术服务。 
8890 

 024  数字内容服务    

   0241 动漫、游戏数字内容服务 
指将动漫和游戏中的图片、文字、视频、音频等信息内容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加工、处理、制作并整合应用的服务，

使其通过互联网传播，在计算机、手机、电视等终端播放，在存储介质上保存。 
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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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码 

类别名称 说 明 
行业分类 

代码 
大

类 

中

类 

小 

类 

   0242 互联网游戏服务 
指以互联网为传输媒介，以游戏运营商服务器和用户计算机为处理终端，以游戏客户端软件为信息交互窗口，旨在

实现娱乐、休闲、交流和取得虚拟成就的具有可持续性的个体性多人在线游戏。包括互联网电子竞技服务。 
6422 

   0243 
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

版软件开发 
仅指通用应用软件中的多媒体软件、游戏动漫软件、数字出版软件开发。该小类包含在应用软件开发行业小类中。 6513* 

   0244 增值电信文化服务 仅指固定网增值电信、移动网增值电信、其他增值电信中的文化服务。该小类包含在其他电信服务行业小类中。 6319* 

   0245 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 仅指文化宣传领域数字内容服务。该小类包含在其他数字内容服务行业小类中。 6579* 

 025  内容保存服务    

   0251 图书馆 包括公共图书馆、高等院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管理服务。 8831 

   0252 档案馆 包括综合档案馆、专门档案馆、部门档案馆、企业档案馆、事业单位档案馆和其他档案馆管理服务。 8832 

   0253 
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 

指对具有历史、文化、艺术、科学价值，并经有关部门鉴定，列入文物保护范围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和管理活动；

对我国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践、意识、节庆活动，有关的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

统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活动。 

8840 

   0254 博物馆 
指收藏、研究、展示文物和标本的博物馆的活动，以及展示人类文化、艺术、科技、文明的美术馆、艺术馆、展览

馆、科技馆、天文馆等管理活动。 
8850 

   0255 烈士陵园、纪念馆 包括烈士陵园和烈士纪念馆管理服务。 8860 

 026  工艺美术品制造    

   0261 雕塑工艺品制造 
指以玉石、宝石、象牙、角、骨、贝壳等硬质材料，木、竹、椰壳、树根、软木等天然植物，以及石膏、泥、面、

塑料等为原料，经雕刻、琢、磨、捏或塑等艺术加工而制成的各种供欣赏和实用的工艺品的制作活动。 
2431 

   0262 金属工艺品制造 
指以金、银、铜、铁、锡等各种金属为原料，经过制胎、浇铸、锻打、錾刻、搓丝、焊接、纺织、镶嵌、点兰、烧

制、打磨、电镀等各种工艺加工制成的造型美观、花纹图案精致的工艺美术品的制作活动。 
2432 

   0263 漆器工艺品制造 
指将半生漆、腰果漆加工调配成各种鲜艳的漆料，以木、纸、塑料、铜、布等作胎，采用推光、雕填、彩画、镶嵌、

刻灰等传统工艺和现代漆器工艺进行的工艺制品的制作活动。 
2433 

   0264 花画工艺品制造 指以绢、丝、绒、纸、涤纶、塑料、羽毛、通草以及鲜花草等为原料，经造型设计、模压、剪贴、干燥等工艺精制 2434 



 27 

代 码 

类别名称 说 明 
行业分类 

代码 
大

类 

中

类 

小 

类 

而成的花、果、叶等人造花类工艺品，以画面出现、可以挂或摆的具有欣赏性、装饰性的画类工艺品的制作活动。 

   0265 
天然植物纤维编织工艺品

制造 

指以竹、藤、棕、草、柳、葵、麻等天然植物纤维为材料，经编织或镶嵌而成具有造型艺术或图案花纹，以欣赏为

主的工艺陈列品以及工艺实用品的制作活动。 
2435 

   0266 抽纱刺绣工艺品制造 

指以棉、麻、丝、毛及人造纤维纺织品等为主要原料，经设计、刺绣、抽、拉、钩等工艺加工各种生活装饰用品，

以及以纺织品为主要原料，经特殊手工工艺或民间工艺方法加工成各种具有较强装饰效果的生活用纺织品的制作活

动。 

2436 

   0267 地毯、挂毯制造 
指以羊毛、丝、棉、麻及人造纤维等为原料，经手工编织、机织、栽绒等方式加工而成的各种具有装饰性的地面覆

盖物或可用于悬挂、垫坐等用途的生活装饰用品的制作活动。 
2437 

   0268 珠宝首饰及有关物品制造 
指以金、银、铂等贵金属及其合金以及钻石、宝石、玉石、翡翠、珍珠等为原料，经金属加工和连结组合、镶嵌等

工艺加工制作各种图案的装饰品的制作活动。 
2438 

   0269 
其他工艺美术及礼仪用品

制造 
指其他工艺美术品的制造活动。 2439 

 027  艺术陶瓷制造    

   0271 陈设艺术陶瓷制造 
指以粘土、瓷土、瓷石、长石、石英等为原料，经制胎、施釉、装饰、烧制等工艺制成，主要供欣赏、装饰的陶瓷

工艺美术品制造。 
3075 

    0272 园艺陶瓷制造 指专门为园林、公园、室外景观的摆设或具有一定功能的大型陶瓷制造。 3076 

03    创意设计服务    

 031  广告服务    

   0311 互联网广告服务 
指提供互联网广告设计、制作、发布及其他互联网广告服务。包括网络电视、网络手机等各种互联网终端的广告的

服务。 
7251 

   0312 其他广告服务 指除互联网广告以外的广告服务。 7259 

 032  设计服务    

   0321 建筑设计服务 仅包括房屋建筑工程，体育、休闲娱乐工程，室内装饰和风景园林工程专项设计服务。该小类包含在工程设计活动 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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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类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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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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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小类中。 

   0322 工业设计服务 
指独立于生产企业的工业产品和生产工艺设计，不包括工业产品生产环境设计、产品传播设计、产品设计管理等活

动。 
7491 

    0323 专业设计服务 包括时装、包装装潢、多媒体、动漫及衍生产品、饰物装饰、美术图案、展台、模型和其他专业设计服务。 7492 

04    文化传播渠道    

 041  出版物发行    

   0411 图书批发 包括书籍、课本和其他图书的批发和进出口。 5143 

   0412 报刊批发 包括报纸、杂志的批发和进出口。 5144 

   0413 
音像制品、电子和数字出

版物批发 
包括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的批发和进出口。 5145 

   0414 图书、报刊零售 包括图书零售服务，报纸、杂志专门零售服务，图书、报刊固定摊点零售服务。 5243 

   0415 
音像制品、电子和数字出

版物零售 
包括音像制品专门零售店、电子出版物专门零售、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固定摊点零售服务。 5244 

   0416 图书出租 指各种图书出租服务，不包括图书馆的租书业务。 7124 

   0417 音像制品出租 指各种音像制品出租服务，不包括以销售音像制品为主的出租音像活动。 7125 

 042  广播电视节目传输    

   0421 有线广播电视传输服务 指有线广播电视网和信号的传输服务。 6321 

   0422 无线广播电视传输服务 指无线广播电视信号的传输服务。 6322 

   0423 广播电视卫星传输服务 
包括卫星广播电视信号的传输、覆盖与接收服务，卫星广播电视传输、覆盖、接收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测试、

监测等服务。 
6331 

 043  广播影视发行放映    

   0431 电影和广播电视节目发行 包括电影发行和进出口交易、非电视台制作的电视节目发行和进出口服务。 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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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32 电影放映 指专业电影院以及设在娱乐场所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电影放映等活动。 8760 

 044  艺术表演    

   0440 艺术表演场馆 指有观众席、舞台、灯光设备，专供文艺团体演出的场所管理活动。 8820 

 045  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    

   0450 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 
仅包括互联网演出购票平台、娱乐应用服务平台、音视频服务平台、读书平台、艺术品鉴定拍卖平台和文化艺术平

台。该小类包含在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行业小类中。 
6432* 

 046  艺术品拍卖及代理   

  0461 艺术品、收藏品拍卖 指艺术品、收藏品拍卖活动。包括艺（美）术品拍卖服务、文物拍卖服务、古董和字画拍卖服务。 5183 

  0462 艺术品代理 指艺术品代理活动。包括字画代理、古玩收藏品代理、画廊艺术经纪代理和其他艺术品代理。 5184 

 047  工艺美术品销售    

   0471 
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批

发 
指首饰、工艺品及收藏品的批发活动。 5146 

   0472 珠宝首饰零售 指珠宝首饰的零售活动。 5245 

    0473 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 指专门经营具有收藏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工艺品、艺术品、古玩、字画、邮品等的店铺零售活动。 5246 

05    文化投资运营    

 051  投资与资产管理    

   0510 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 
仅指政府主管部门转变职能后，成立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机构和文化行业管理机构的活动；文化投资活动，不包括

资本市场的投资。该小类包含在投资与资产管理行业小类中。 
7212* 

 052  运营管理    

   0521 文化企业总部管理 
仅指文化企业总部的活动，其对外经营业务由下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或单独核算单位承担，还包括派出机构的活动（如

办事处等）。该小类包含在企业总部管理行业小类中。 
7211* 

    0522 文化产业园区管理 仅指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产业园区管理服务。该小类包含在园区管理服务行业小类中。 7221* 

06    文化娱乐休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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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  娱乐服务    

   0611 歌舞厅娱乐活动 指各种歌舞厅娱乐活动。 9011 

   0612 电子游艺厅娱乐活动 指各种电子游艺厅娱乐服务。 9012 

   0613 网吧活动 指通过计算机等装置向公众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的网吧、电脑休闲室等营业性场所的服务。 9013 

   0614 其他室内娱乐活动 包括儿童室内游戏娱乐服务、室内手工制作娱乐服务和其他室内娱乐服务。 9019 

   0615 游乐园 指配有大型娱乐设施的室外娱乐活动及以娱乐为主的活动。 9020 

   0616 其他娱乐业 指公园、海滩和旅游景点内小型设施的娱乐活动及其他娱乐活动。 9090 

 062  景区游览服务    

   0621 城市公园管理 指主要为人们提供休闲、观赏、游览以及开展科普活动的城市各类公园管理活动。 7850 

   0622 名胜风景区管理 
指对具有一定规模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管理和保护活动，以及对环境优美、具有观赏、文化和科学价值风景名

胜区的保护与管理活动。 
7861 

   0623 森林公园管理 指国家自然保护区、名胜景区以外的，以大面积人工林或天然林为主体而建设的公园管理活动。 7862 

   0624 其他游览景区管理 指其他未列明的游览景区的管理活动。 7869 

   0625 自然遗迹保护管理 包括地质遗迹保护管理、古生物遗迹保护管理等。 7712 

   0626 动物园、水族馆管理服务 指以保护、繁殖、科学研究、科普、供游客观赏为目的，饲养野生动物场所的管理服务。 7715 

   0627 植物园管理服务 指以调查、采集、鉴定、引种、驯化、保存、推广、科普为目的，并供游客游憩、观赏的园地管理服务。 7716 

 063  休闲观光游览服务    

   0631 休闲观光活动 指以农林牧渔业、制造业等生产和服务领域为对象的休闲观光旅游活动。 9030 

    0632 观光游览航空服务 指直升机、热气球等游览飞行服务。 5622 

    文化相关领域 本领域包括 07-09大类。   

07    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    

 071  文化辅助用品制造    

   0711 文化用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仅指未涂布印刷书写用纸、涂布类印刷用纸、感应纸及纸板制造。该小类包含在机制纸及纸板制造行业小类中。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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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2 手工纸制造 指采用手工操作成型，制成纸的生产活动。包括手工纸（宣纸、国画纸、其他手工纸）及手工纸板。 2222 

   0713 油墨及类似产品制造 
指由颜料、联接料（植物油、矿物油、树脂、溶剂）和填充料经过混合、研磨调制而成，用于印刷的有色胶浆状物

质，以及用于计算机打印、复印机用墨等的生产活动。 
2642 

   0714 工艺美术颜料制造 指油画、水粉画、广告等艺术用颜料的制造。 2644 

   0715 文化用信息化学品制造 
指电影、照相、医用、幻灯及投影用感光材料、冲洗套药，磁、光记录材料，光纤维通讯用辅助材料，及其专用化

学制剂的制造。 
2664 

 072  印刷复制服务    

   0721 书、报刊印刷 指书、报刊的印刷活动。 2311 

   0722 本册印制 指由各种纸及纸板制作的，用于书写和其他用途的本册生产活动。 2312 

   0723 包装装潢及其他印刷 
指根据一定的商品属性、形态，采用一定的包装材料，经过对商品包装的造型结构艺术和图案文字的设计与安排来

装饰美化商品的印刷，以及其他印刷活动。 
2319 

   0724 装订及印刷相关服务 指专门企业从事的装订、压印媒介制造等与印刷有关的服务。 2320 

   0725 记录媒介复制 指将母带、母盘上的信息进行批量翻录的生产活动。 2330 

   0726 摄影扩印服务 包括摄影服务、照片扩印及处理服务。 8060 

 073  版权服务    

   0730 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 仅指版权服务、文化软件服务。该小类包含在知识产权服务行业小类中。 7520* 

 074  会议展览服务   

   0740 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 指以会议为主，也可附带展览及其他相关的活动形式，包括项目策划组织、场馆租赁保障、相关服务。 
7281-7284 

7289 

 075  文化经纪代理服务    

   0751 文化活动服务 指策划、组织、实施各类文化、晚会、娱乐、演出、庆典、节日等活动的服务。 9051 

   0752 文化娱乐经纪人 指各种文化娱乐经纪人活动。包括演员挑选、推荐服务，艺术家、作家经纪人服务，演员经纪人服务，模特经纪人 9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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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其他演员、艺术家经纪人服务。 

   0753 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 指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活动。 9059 

   0754 婚庆典礼服务 仅指婚庆礼仪服务。该小类包含在婚姻服务行业小类中。 8070* 

   0755 文化贸易代理服务 仅指文化贸易代理服务。该小类包含在贸易代理行业小类中。 5181* 

   0756 票务代理服务 指除旅客交通票务代理外的各种票务代理服务。 7298 

 076  
文化设备（用品）出租服

务 
   

   0761 休闲娱乐用品设备出租 指各种休闲娱乐用品设备出租活动。 7121 

   0762 文化用品设备出租 指各种文化用品设备出租活动。 7123 

 077  文化科研培训服务    

   0771 社会人文科学研究 指各种社会人文科学研究活动。 7350 

   0772 
学术理论社会（文化）团

体 
仅指学术理论社会团体、文化团体的服务。该小类包含在专业性团体行业小类中。 9521* 

   0773 文化艺术培训 指国家学校教育制度以外，由正规学校或社会各界办的文化艺术培训活动，不包括少年儿童的课外艺术辅导班。 8393 

    0774 文化艺术辅导 仅包括美术、舞蹈、音乐、书法和武术等辅导服务。该小类包含在其他未列明教育行业小类中。 8399* 

08    文化装备生产    

 081  印刷设备制造    

   0811 印刷专用设备制造 指使用印刷或其他方式将图文信息转移到承印物上的专用生产设备的制造。 3542 

   0812 复印和胶印设备制造 
指各种用途的复印设备和集复印、打印、扫描、传真为一体的多功能一体机的制造；以及主要用于办公室的胶印设

备、文字处理设备及零件的制造。 
3474 

 082  广播电视电影设备制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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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1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及发射

设备制造 
指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射设备及器材的制造。 3931 

   0822 广播电视接收设备制造 指专业广播电视接收设备的制造，但不包括家用广播电视接收设备的制造。 3932 

   0823 广播电视专用配件制造 指专业用录像重放及其他配套的广播电视设备的制造，但不包括家用广播电视装置的制造。 3933 

   0824 专业音响设备制造 指广播电视、影剧院、录音棚、会议、各种场地等专业用录音、音响设备及其他配套设备的制造。 3934 

   0825 
应用电视设备及其他广播

电视设备制造 
指应用电视设备、其他广播电视设备和器材的制造。 3939 

   0826 广播影视设备批发 指广播影视设备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 5178 

   0827 电影机械制造 指各种类型或用途的电影摄影机、电影录音摄影机、影像放映机及电影辅助器材和配件的制造。 3471 

 083  摄录设备制造及销售    

  0831 影视录放设备制造 
指非专业用录像机、摄像机、激光视盘机等影视设备整机及零部件的制造，包括教学用影视设备的制造，但不包括

广播电视等专业影视设备的制造。 
3953 

   0832 
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

造 

指按照国家有关安全规定标准，经允许生产并主要用于娱乐的智能无人飞行器的制造。该小类包含在智能无人飞行

器制造行业小类中。 
3963* 

   0833 幻灯及投影设备制造 
指通过媒体将在电子成像器件上的文字图像、胶片上的文字图像、纸张上的文字图像及实物投射到银幕上的各种设

备、器材及零配件的制造。 
3472 

   0834 照相机及器材制造 
指各种类型或用途的照相机的制造。包括用以制备印刷板，用于水下或空中照相的照相机制造，以及照相机用闪光

装置、摄影暗室装置和零件的制造。 
3473 

   0835 照相器材零售 指照相器材专门零售。 5248 

 084  演艺设备制造及销售    

   0841 舞台及场地用灯制造 指演出舞台、演出场地、运动场地、大型活动场地用灯制造。 3873 

   0842 舞台照明设备批发 仅指各类舞台照明设备的批发。该小类包含在电气设备批发行业小类中。 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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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  游乐游艺设备制造    

   0851 
露天游乐场所游乐设备制

造 
指主要安装在公园、游乐园、水上乐园、儿童乐园等露天游乐场所的电动及非电动游乐设备和游艺器材的制造。 2461 

   0852 
游艺用品及室内游艺器材

制造 

指主要供室内、桌上等游艺及娱乐场所使用的游乐设备、游艺器材和游艺娱乐用品，以及主要安装在室内游乐场所

的电子游乐设备的制造。 
2462 

   0853 其他娱乐用品制造 指其他未列明的娱乐用品制造。 2469 

 086  乐器制造及销售    

   0861 中乐器制造 指各种中乐器的制造活动。 2421 

   0862 西乐器制造 指各种西乐器的制造活动。 2422 

   0863 电子乐器制造 指各种电子乐器的制造活动。 2423 

   0864 其他乐器及零件制造 指其他未列明的乐器、乐器零件及配套产品的制造。 2429 

   0865 乐器批发 指各种乐器的批发活动。 5147 

    0866 乐器零售 指各种乐器的零售活动。 5247 

09    文化消费终端生产    

 091  文具制造及销售    

   0911 文具制造 指办公、学习等使用的各种文具的制造。 2411 

   0912 文具用品批发 指文具用品的批发活动。 5141 

   0913 文具用品零售 指文具用品的零售活动。 5241 

 092  笔墨制造    

   0921 笔的制造 指用于学习、办公或绘画等用途的各种笔制品的制造。 2412 

   0922 墨水、墨汁制造 指各种墨水、墨汁及墨汁类似品的制造活动。 2414 

 093  玩具制造    

   0930 玩具制造 指以儿童为主要使用者，用于玩耍、智力开发等娱乐器具的制造。 2451-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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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码 

类别名称 说 明 
行业分类 

代码 
大

类 

中

类 

小 

类 

2459 

 094  节庆用品制造    

   0940 焰火、鞭炮产品制造 指节日、庆典用焰火及民用烟花、鞭炮等产品的制造。 2672 

 095  信息服务终端制造及销售    

   0951 电视机制造 指非专业用电视机制造。包括彩色、黑白电视机以及其他视频设备（移动电视机和其他未列明视频设备）的制造。 3951 

  0952 音响设备制造 指非专业用音箱、耳机、组合音响、功放、无线电收音机、收录音机等音响设备的制造。 3952 

  0953 
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

制造 

指由用户穿戴和控制，并且自然、持续地运行和交互的个人移动计算文化设备产品的制造。该小类包含在可穿戴智

能设备制造行业小类中。 
3961* 

  0954 
其他智能文化消费设

备制造 
指虚拟现实设备制造活动。该小类包含在其他智能消费设备制造行业小类中。 3969* 

   0955 家用视听设备批发 指家用视听设备批发活动。 5137 

   0956 家用视听设备零售 指专门经营电视、音响设备、摄录像设备等的店铺零售活动。 5271 

   0957 其他文化用品批发 包括玩具批发服务以及玩具、游艺及娱乐用品、照相器材和其他文化娱乐用品批发和进出口。 5149 

   0958 其他文化用品零售 指专门经营游艺用品及其他未列明文化用品的店铺零售活动。 5249 

注：行业分类代码后标有“*”的表示该行业类别仅有部分内容属于文化及相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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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表 2《带“*”行业分类文化生产活动内容的说明》 

表 2 带“*”行业分类文化生产活动内容的说明 

序号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

代码 

文化及相关产业类别名称及

小类代码 
文化生产活动的内容 

1 
应用软件开发

（6513*） 

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

软件开发（0243） 
包括应用软件开发中的多媒体软件、游戏动漫软件、数字出版软件开发活动。 

2 
其他电信服务 

（6319*） 
增值电信文化服务（0244） 

仅指固定网增值电信、移动网增值电信、其他增值电信中的文化服务，包括手机报、个性化铃音等业务服

务。 

3 
其他数字内容服务

（6579*） 

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

（0245） 
仅指文化宣传领域数字内容服务。 

4 
工程设计活动 

（7484*） 
建筑设计服务（0321） 仅包括房屋建筑工程，体育、休闲娱乐工程，室内装饰和风景园林工程专项设计服务。 

5 
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

（6432*） 
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0450） 

仅包括互联网演出购票平台、娱乐应用服务平台、音视频服务平台、读书平台、艺术品鉴定拍卖平台和文

化艺术平台。 

6 
投资与资产管理 

（7212*） 
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0510） 

指政府主管部门转变职能后，成立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机构和文化行业管理机构的活动；文化投资活动，

不包括资本市场的投资。 

7 
企业总部管理 

（7211*） 
文化企业总部管理（0521） 

指不具体从事对外经营业务，只负责文化企业的重大决策、资产管理，协调管理下属各机构和内部日常工

作的文化企业总部的活动，其对外经营业务由下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或单独核算单位承担，还包括派出机构

的活动（如办事处等）。 

8 
园区管理服务 

（7221*） 
文化产业园区管理（0522） 仅指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产业园区管理服务。 

9 
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2221*） 

文化用机制纸及纸板制造

（0711） 
包括未涂布印刷书写用纸制造、涂布类印刷用纸制造、感应纸及纸板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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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

代码 

文化及相关产业类别名称及

小类代码 
文化生产活动的内容 

10 
知识产权服务 

（7520*） 
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0730） 

版权服务包括版权代理服务，版权鉴定服务，版权咨询服务，著作权登记服务，著作权使用报酬收转服务，

版权交易、版权贸易服务和其他版权服务。文化软件服务指与文化有关的软件服务，包括软件代理、软件

著作权登记、软件鉴定等服务。 

11 
婚姻服务 

（8070*） 
婚庆典礼服务（0754） 

指婚庆礼仪服务。包括婚礼策划、组织服务，婚礼租车服务，婚礼用品出租服务，婚礼摄像服务和其他婚

姻服务。 

12 
贸易代理 

（5181*） 
文化贸易代理服务（0755） 包括文化用品、图书、音像、文化用家用电器和广播电视器材等国际国内贸易代理服务。 

13 
专业性团体 

（9521*） 

学术理论社会（文化）团体

（0772） 

学术理论社会团体包括党的理论研究、史学研究、思想工作研究、社会人文科学研究等团体的服务。文化

团体包括新闻、图书、报刊、音像、版权、广播、电视、电影、演员、作家、文学艺术、美术家、摄影家、

文物、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游乐园、公园、文艺理论研究、民族文化等团体的服务。 

14 
其他未列明教育 

（8399*） 
文化艺术辅导（0774） 包括美术、舞蹈、音乐、书法和武术等辅导服务。 

15 
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

（3963*） 

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

（0832） 
指按照国家有关安全规定标准，经允许生产并主要用于娱乐的智能无人飞行器的制造。 

16 
电气设备批发 

（5175*） 
舞台照明设备批发（0842） 包括各类舞台照明设备的批发。 

17 
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

（3961*） 

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

（0953） 
指由用户穿戴和控制，并且自然、持续地运行和交互的个人移动计算文化设备产品的制造。 

18 
其他智能消费设备制

造（3969*） 

其他智能文化消费设备制造

（0954） 
仅指虚拟现实设备制造活动。 

  
 
 
 


	前 言
	文化产业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概况及特点
	一、文化产品增值促进合同交易，版权衍生开发特征明显
	二、内容创作生产驱动版权保护，文化产业类别分布广泛
	三、传统产业与文化产业有待融合，文化品牌维护任重道远
	第二部分 文化产业知识产权纠纷高发领域及成因分析
	一、知识产权合同纠纷领域
	二、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领域
	三、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领域
	第三部分 文化产业知识产权纠纷司法保护及审判延伸
	一、坚持依法保护知识产权，服务区域文化产业发展
	二、坚持党建引领，延伸审判职能服务产业环境
	第四部分 加强提升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与建议
	一、从宏观方面提升产业融合推动经济结构战略转型
	二、从微观角度强化知识产权各领域维权能力
	结 语
	附件：表1《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表》
	附件：表2《带“*”行业分类文化生产活动内容的说明》

